
晋能源提函〔2025〕78 号

李俊林委员：

您好，您提出的《关于新型电力系统架构下亟需做好各类储

能配置的建议》收悉，经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优化储能系统布局与配置

我省有序推进储能体系建设。加快推动抽水蓄能项目建设，

合理规划布局新型储能项目，形成近期以新型储能为主、中长期

以抽蓄为主的储能发展模式。新型储能方面，全省新型储能建成

规模 257 万千瓦，涵盖锂离子电池、钠离子、飞轮储能等多元技

术路线，应用场景包括新能源配储、火电厂配储和电网侧独立储

能等。抽水蓄能方面，全省已建成、在建、新核准、已纳规抽水

蓄能项目 16 个、规模 2020 万千瓦，形成“1+4+3+8”格局，分

别是 1 个已投产项目、4 个在建项目、3 个已核准未开工项目、8

个已纳规未核准项目。

下一步，我省将着力构建电源侧、电网侧、用户侧“三侧协

同”的储能发展格局，形成各环节互补互济的新型储能生态体系。

电源侧将推进系统友好型新能源电站建设，探索火电退役机组转

型为储能或风光储一体化项目，电网侧在关键节点布局储能设施

以增强调节能力，用户侧鼓励工商业储能多元化应用，探索与电



动汽车等新兴领域融合创新，进一步提升新型电力系统对新能源

的消纳与调节能力。同时，根据各类型新型储能技术特点特征，

引导不同应用场景新型储能项目选择最优储能技术。

二、建立灵活高效的调度机制

我省不断深化电力现货市场应用。目前投产的储能电站均已

接入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调度控制技术支持系统，纳入调度管理

范围。作为全国首批电力现货试点省份，我省电力市场规则体系

已滚动修订至 V15.0 版本，独立储能每日可参与电力现货市场，

通过峰谷价差充放电获取收益。2025 年 1 月起，独立储能正式

纳入辅助服务市场，可通过一次、二次调频服务获取收益，并同

步建立量价补偿机制，弥补储能调频时的电价损失。另外，为强

化新型储能在电力供应紧张时段对电网的支撑作用，已建立关键

时段应急调用机制，明确应急调用期间的经济补偿标准。

下一步，我们将持续创新辅助服务体系，完善新型储能市场

机制。会同山西能监办，研究优化独立储能的辅助服务调用策略，

探索爬坡、备用和黑启动等新型辅助服务交易品种，拓展独立储

能电站在电网应急响应、系统稳定性保障等场景的应用，健全“调

峰+调频+备用”的多元化商业模式。同时，探索市场化容量电价

机制，以市场供需为导向确定容量需求和价值，充分体现独立储

能的长期容量支撑作用。

三、加强技术研发与创新

我局将联合省科技厅、省工信厅相关部门，强化政府引导作

用，搭建产学研用合作平台，加速技术成果转化与产业化应用，

优化抽水蓄能和新型储能技术研发创新布局。聚焦新型电力系统



需求，以企业为主体，围绕多场景应用开展攻关，推进系统优化

设计等关键技术研究。依托“晋创谷”平台促进成果转化，形成

规模效应，助力构建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。

四、完善政策支持体系

我省坚持强化顶层设计，在涉及储能产业方面，制定《山西

省可再生能源发展“十四五”规划》《“十四五”新型储能发展

实施方案》《山西省新型储能产业链 2024 年行动计划》等一系

列政策文件，引导储能建设，储能行业得到快速发展。目前，面

对新型储能发展遇到的新问题和困难，我们正在研究起草加快新

型储能发展的若干举措，从构建新型储能多层次场景应用、完善

新型储能市场化运营机制、统筹新型储能产业化协同发展、规范

新型储能全周期管理体系、优化调度运行模式与智能技术应用等

方面，提出一系列相关举措，以保障我省新型储能高质量发展。

感谢您对我省储能行业发展的关心与建议。我们将持续优化

产业生态，加快构建安全高效的新型储能体系，为建设新型电力

系统提供有力支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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